

	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12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６３－７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關稅法第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一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７５－８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８７－１０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０５－１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０９－１３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李桐豪、林世嘉

	廢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組織條例─通過廢止─　　　　　　　　　　（頁次：１３６－１４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廢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條例─通過廢止─　　　　　　　　　　（頁次：１３６－１４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廢止行政執行處組織通則─通過廢止─　　　　　　　　　　　　　（頁次：１３６－１４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立法院朝野黨團共同聲明「對於菲律賓公務船於本(102)年5月9日連續掃射槍擊我國毫無武裝漁船『廣大興28號』，造成我國籍漁民洪石成傷重亡故，漁船失去動力漂流，事發後菲方公務船更置之不顧，明顯違反國際海洋法，悖離人道精神，本院全體同仁提出最強烈譴責與抗議。為討回亡故漁民公道及維護我漁民在臺灣、菲律賓重疊經濟海域捕魚權益與安全，本院全體同仁，不分黨派，一致堅定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向菲律賓政府提出之四項嚴正要求：第一、正式道歉；第二、賠償損失；第三、儘速徹查事實嚴懲兇手；第四、儘速啟動臺菲漁業協議談判。同時要求政府迅即採取有效之護漁作為，並在未獲菲律賓政府正面回應前，應對菲國採取斷然有效之嚴厲制裁。」─通過─　　　　　　　　　　　　　　　　　　　　　　　　　　　　　（頁次：１４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三會期第十一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九案委員馬文君等擬具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做之決議提請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４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討論事項第9案「本院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馬文君等28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中第三十條院會三讀通過之條文，提出復議，並建議修正條文如附件。敬請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４４－１４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3會期第11次議程討論事項第9案--有關本院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馬文君等28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黨團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頁次：１７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